
福建省红十字会办公室文件 

闽红办〔2021) 22 号 

关于启动 2021年度福建省红十字会 

多胞胎困难家庭救助工作的通知 

各设区市红十字会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红十字会： 

福建省红十字会多胞胎困难家庭救助项目，主要用于对福建籍

生育多胞胎的困难家庭实施人道救助，帮助和改善多胞胎困难家庭

的生活境况。根据《福建省红十字会多胞胎家庭救助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有关规定，现就开展 2021 年度救助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救助对象 

福建省户籍婚内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（以出生证明日

期为准）合法生育三胞胎以上（含三胞胎）的困难家庭，困难家庭

需是低保户、建档立卡贫困户（含已脱贫未脱策），或者重度残疾人

困难家庭〔二级（含）以上〕，或者其他特殊困难家庭（需提供街道

或乡镇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家庭困难情况证明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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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救助原则 

按照同等条件依申请顺序受理，坚持量入为出、实施定额救助。 

三、救助标准 

每胞胎救助 3000 元，每个困难家庭原则上救助一次。 

四、受理时间 

各地申请救助资料及时上报，省红十字会随时受理。申请受理

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31 日，以县（市、区）红十字会收到申请

资料时间为准，遗期不予受理。 

五、救助流程 

拟救助对象向户籍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红十字会提交 

《福建省红十字会多胞胎困难家庭救助申请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。 

县（市、区）红十字会对申请人提供的资声进行审核， 

按申请人提交合洛申请资料时间先后顺序依次排列。在 5个工作日

内将广合条件的材料报送设区市红十字会复核。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 

需向申请人告知理由并做好解释工作。 

设区市红十字会在 5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复

核。按各县（市、区）红十字会报送先后顺序统一造册汇总后报送

省红十字会。 

省红十字会对申请对象情况进行终审，确定救助对象及

救助金额，并通过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公示 5天，接受捐赠方和社

会各界监督。 

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拨付救助金。原则上救助金每季度

集中拨付一次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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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救助服务工作。要主动深入困难家庭、有关医院， 

发现潜在的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，让更多的困难群众了解“多胞胎

困难家庭”救助项目；要向申请救助的群众做好一次性告知解释工

作，让每一个申请人能够了解材料收集注意事项，指导申请人填写 

《救助申请表》。省红十字会拟于 9 月上旬审批发放年度首批救助

款，各地要按程序规范报送救助申请。 

加强监督审核工作。要对照要求严格审核相关救助材料， 

认真做好申请材料的核验工作；要对救助家庭进行抽样电话回访或

实地回访。 

积极做好宣传工作。要加强对救助对象条件、申请程序、 

典型事例、救助成效等宣传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，积极引导和扩

大社会募捐，不断提高人道救助实力。 

联系人：付坚，电话：0591-87767629。 

附件：1．福建省红十字会多胞胎困难家庭救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2．福建省红十字会多胞胎困难家庭救助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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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｝ 

福建省红十字会多胞胎困难家庭救助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第一条为规范人道公益项目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

字会法》《福建省红十字会条例》《福建省红十字会博爱工程墓金管

理办法》《福建省红十字会定向专项捐赠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福建省

红十字人道救助事业表彰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． 

第二条多胞胎困难家庭救助项目旨在为福建省户籍多胞胎（含

二胞胎）困难家庭提供人道救助，帮助困难家庭多胞胎婴儿救治、 

生活而设立的专项人道公益项目，属“福建省红十字会博爱工程基

金’下的救助项目。 

第三条本项目的救助管理遵循“公开透明、尊重捐方意愿、坚

持量入为出、实施定额救助”的基本原则。按照同等条件依申请顺

序受理，当发生项目资金短缺难以为继时，需等待资金筹集到位后

再根据收到申请表的顺序逐一发放。 

第四条资金筹集： 

接受国内外法人和自然人的捐赠； 

组织开展专项筹资及合作项目募集的资金； 

其他形式的合法收入。 

第五条救助对象：福建省户籍婚内合法生育多胞胎（含二胞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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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困难家庭，困难家庭需是低保户、建档立卡贫困户（含已脱贫未

脱策），或者重度残疾人困难家庭【二级（含）以上〕，或者其他特殊

困难家庭【需提供街道或乡镇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家庭困难情况证 

明〕。 

第六条除定向救助外，救助标准为每胞胎救助 3000 元，每个 

困难家庭此项目只救助一次． 

第七条救助流程： 

拟救助对象向户籍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红十字会提交 

《福建省红十字会多胞胎困难家庭救助申请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。 

县（市、区）红十字会对申请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， 

按拟救助的优先级别和申请人提交合格申请资料时间先后顺序依次

排列。在 5 个工作日内将符合条件的材料报送设区市红十字会复核． 

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需向申请人告知理由并做好解释工作． 

设区市红十字会在 5 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复 

核，按拟救助的优先级别和申请人提交合格申请资料时间先后顺序

依次排列，汇总后报送省红十字会。 

〔四）省红十字会对申请对象情况进行终审，确定救助对象及

救助金额，并通过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公示 5 天，接受捐赠方和社

会各界的监督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提交福建省红十字会党组会〔执行

委员会），研究确定救助名单和金额。 

（五）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拨付救助金。原则上救助金每季度 

集中拨付一次。 

第八条项目接受的捐赠资引衣据《福建省红十字会资金捐赠指 



南（试行）》管理，非货币形式的捐赠依据《福建省红十字会物资捐

赠指南（试行）》管理． 

第九条项目接受的社会捐赠款物，均由福建省红十字会开具 

“福建省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”，捐赠人可据此享有在计算所得税

时的优惠政策。 

第十条省红十字会对捐赠人按《福建省红十字人道救助事业表

彰暂行办法》予以表彰奖励，对做出重要贡献的捐赠人给予宣传报

道和授予荣誉。 

第十一条监督检查： 

申请人必须如实填写《申请表》和提供真实的相关资料， 

有关单位应严格、认真审核．发现弄虚作假，骗取救助金行为，将

依法依规追究责任，已发放的救助金予以追回。 

县级、地市级红十字会对救助家庭进行抽样电话回访或

实地回访． 

省红十字会建立健全救助工作核查和追索、透明公开制 

度，确保救助金使用安全、合理。 

第十二条本办法由福建省红十字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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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福建省红十字会多胞胎困难家庭救助申请表 
申请人姓名 性别 

工作单位 职务 

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

配偶姓名 性别 

工作单位 职务 

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

家庭住址 

低保家庭・ 口 建档立卡贫弓石家庭（含己脱贫未脱策） 
家庭‘：难情况 

重度残疾人困难家庭〔二级（含）以上〕・ 其他特殊困难家庭・ 

多胞胎数量 
申请救助金 

额 
元 

本人银行账号 开户行 

（多胞胎困难家庭基本情况，包括：家庭成员情况、多胞胎生育情况、困难情况等。） 

申请人（签字十手印）． 

基本情况 

年 月 日 

县级红十字会 

审核意见 

（公章） 

经办人： 

年 月 日 

地市级红十字会 

复核意见 

（公章） 

经办人： 

年 月 日 

省红十字会审批意见 

（公章） 

经办人： 

年 月 日 

说明：1．复印件材料经经办人对原件进行核实后提供。2．此表一式 3 份，县级红十字

会、地市级红十字会、省红十字会各留存一份。 

须提交材料：1．申请人及配偶的身份证、结婚证、户口本复印件。2．申请人本人银行

卡或存折复印件。3．生育孩子的《出生医学证明》、户口本（已落户的）复印件。4．家庭困

难材料情况证明复印件。5．其他困难证明材料（如生育孩子的相关住院病例、诊断书等） 

复印件。以上材料附在申请表后面随申请表一起提交。 



福建省红十字会办公室 	 2021 年 6 月 1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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